
小教數學領域數學專長(至少修習 10 學分以上)(需修業編號：C12) 

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/選修 備註 

資料分析入門 3 選修  

微積分(一) 3 必修  

微積分(二) 3 選修  

機率與統計 3 選修 
建議選修校核心 

課程 

基礎數學教學 2 選修  

14 學分(至少修習 10 學分)  

 


